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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规划目的

为了科学指导与管理杨村镇飞鹅岭片区 01单元城镇建设活动，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和《广东省城市控制性详细

规划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编制本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第二条 规划范围

规划区位于杨村镇镇区南部，北至国道 G205、南抵乡道 Y388，西邻通站路、

东至公庄河，总用地面积约 43.09 公顷。

第三条 使用原则

本规划经博罗县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执行，范围内的一切开发建设和土地利

用活动，均应符合文本和图则的规定，并应符合国家、广东省、惠州市和博罗县

的有关政策、法律和规范的规定。

第二章 功能定位和发展目标

第四条 功能定位

将规划区建设成为以科创研发、智慧物流为主的现代农业食品产业园、杨村

镇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示范区。

第五条 发展规模

（1）用地规模

规划总用地面积约 43.09 公顷，其中：耕地+林地 2.1 公顷，湿地 1.15 公顷，

居住用地 2.15 公顷，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0.22 公顷，商业服务业用地 1.42

公顷，工矿用地 22.33 公顷，交通运输用地 7.62 公顷，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4.51

公顷，陆地水域 1.59 公顷。

（2）人口规模

规划片区总人口规模约 0.3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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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地块划分及编码

第六条 地块划分

规划区代码以“杨村飞鹅岭”的汉语拼音首字母组合，结合道路界线、自然

界线、地块权属和用地功能进行地块划分，规划为 1个管理单元。具体划分详

见图则。

第七条 地块编码

地块编码采用“管理单元＋地块代码”的二级编码办法，地块代码以两位阿

拉伯数字表示，如YCFEL01-02即表示杨村飞鹅岭片区01管理单元的02号地块。

第八条 其它规定

本规划所确定的地块界线，并不一定代表实际开发的用地红线范围，在实际

开发建设中，可根据实际情况将地块进行合并或细分。

受制于规划编制过程中所获取的地形图、影像图的精准度，以及部分规划道

路边线与实际建设道路边线存在的偏差，地块的计算指标用地界线、权属界线可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合理微调、修正。

第四章 建设用地性质控制

第九条 土地使用性质

规划土地使用性质按《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

行）》原则上分至二级类，部分地块分至一级类和三级类。

第十条 规划用地构成

规划用地由耕地+林地（01+03）、内陆滩涂（0506）、城镇住宅用地（0701）、

机关团体用地（0801）、商业用地（0901）、一类工业用地（100101）、二类工

业用地（100102）、城镇道路用地（1207）、交通场站用地（1208）、公园绿地

（1401）、防护绿地（1402）、河流水面（1701）共 12 类构成。

规划用地构成详见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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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土地使用兼容性

（1）本规划确定的用地性质为地块的主导用地性质，可按照相关规定兼容

部分其它用地。

（2）规划范围内进行土地开发时，确需变更规划土地使用性质的，应符合

土地使用性质的兼容性规定，并经博罗县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但公共管

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公用设施用地、交通运输用地、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等不得

任意改变其用途。

第五章 建设用地使用强度控制

第十二条 总体要求

（1）规划区内城市建设用地的各项建设项目必须满足图则确定的建筑容量

控制指标（含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系数、绿地率）的规定，凡超出图则建筑

容量控制指标的建设项目，应按程序上报审批。

（2）地块的土地使用强度以计容积率建筑面积为总控制指标，在执行过程

中，对图则确定的地块进行合并或细分开发时，应保证土地的开发强度、环境容

量、配套设施及开发总量不变。

第十三条 绿地率

规划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绿地率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商业

用地的绿地率按下限控制，工业用地的绿地率为区间控制。

第十四条 容积率

规划居住用地、商业用地的容积率均为上限控制，工业用地的容积率为区间

控制，交通运输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开发强度依据行业标准确定。

第十五条 其他规定

（1）本规划范围内已有规划审批或已批并出让的设计条件告知书等政府批

件且明确建设指标的用地，其具体建设指标及配套设施依据政府批件执行。

（2）本规划确定的公园绿地是指面向公众开放的绿化用地，在城市开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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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时须严格保障其不受侵占。

第六章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规划

第十六条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规划

规划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包括公园绿地、防护绿地，面积 4.51 公顷，占总用地

比例为 10.47%。

第十七条 公园绿地

规划公园绿地面积 3.59公顷。

第七章 四线控制

第十八条 城市黄线

城市黄线控制范围包括对城市发展全局有影响的、城市规划中确定的、必须

控制的城市基础设施用地的控制界线。规划区城市黄线控制用地面积为 0.82 公

顷。城市黄线管理按《城市黄线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44 号）执行。

第十九条 城市蓝线

城市蓝线控制范围包括河道、分洪道、滞洪区以及湿地的水面、河道。规划

区城市蓝线控制用地面积为 2.74 公顷。城市蓝线管理按《城市蓝线管理办法》

（建设部令第 145 号）执行。

第二十条 城市绿线

城市绿线管理范围内用地包括公园绿地、防护绿地。规划区城市绿线控制用

地面积为 4.51 公顷。城市绿线管理按《城市绿线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12

号）执行。

第二十一条 城市紫线

规划范围不涉及城市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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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道路交通规划

第二十二条 道路系统规划

规划区道路系统由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组成。其中：

（1）主干路：为国道 G205 和规划一路，道路红线宽度均为 38 米；

（2）次干路：为通站路、规划二路和规划三路。其中，通站路道路红线宽

度为 28 米，规划二路和规划三路道路红线宽度均为 24 米；

（3）支路：为乡道 Y388 等，道路红线宽度均 12 米。

道路横断面控制指引详见附表 2。

第二十三条 交通设施规划

（1）交通站场

规划区设置交通场站用地 1处，位于 YCFEL01-14 地块，用地面积 0.82 公顷。

（2）配建停车场（库）

规划区各类用地配建停车场（库）的停车位配建标准按《惠州市城乡规划管

理技术规定》（2020 年）第五十七条和第五十八条执行。

第二十四条 道路交叉口规划

（1）规划区内主-次相交的交叉口采用展宽式交叉口，支路应尽量减少和主

干路直接相连，支路和主干道相连时，交叉口宜采用右进右出控制。

（2）道路交叉口处禁止开口线长度按《惠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20

年）第五十条执行。

第二十五条 其它规定

（1）道路红线内用地为道路及道路绿化专用，禁止建设与道路交通设施无

关的建筑物和构筑物。

（2）建筑退让城市道路红线用地的使用应服从城市规划建设的需要，该部

分用地属于城市公共开敞空间，不得用于经营性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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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配套设施规划

第二十六条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包括行政管理与社区服务设施和体育设施两类。

（1）行政管理与社区服务设施

规划设置社区警务室 1处，位于 YCFEL01-09 地块。

（2）体育设施

规划设置社区体育活动场地 1处，位于 YCFEL01-10 地块。

公共服务设施数量、规模与位置详见附表 3。

第二十七条 市政配套设施规划

市政配套设施包括供应设施、公用设施营业网点设施和环卫设施三类。

（1）供电设施

规划设置配电网开关站 1处，附设于 YCFEL01-09地块。

（2）公用设施营业网点设施

规划新增 5G通信基站 7 处，附设于 YCFEL01-09地块。

（3）环境卫生设施

规划设置环卫工人作息站 1处、公共厕所 1 处，均位于 YCFEL01-10地块。

市政配套设施数量、规模与位置详见附表 4。

第二十八条 其它规定

1.规划确定的配套设施是为本片区及周边片区服务的必不可少的基本设施，

地块合并开发时，确定的上述设施进行修改的，应报县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审

定。

2.建设项目前，建设单位应按照有关行政审批要求，履行水土保持审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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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市政公用设施规划

第二十九条 给水工程规划

（1）规划区最高日用水量为 4425.46立方米。

（2）规划区用水由规划范围外的博罗县杨村自来水有限公司提供。

（3）规划给水管主要沿道路敷设，给水管管径 DN150-DN200，连成环状管

网，以确保供水的安全可靠性。给水管布置在道路的西、北侧。

第三十条 污水工程规划

（1）规划区排水体制采用雨、污分流制。

（2）规划区平均日污水量 2995.70立方米。

（3）污水设施规划

规划区内无污水设施。

（4）污水管网规划

根据现状地形及道路竖向规划，规划区的污水集中收集后通过通站路DN400

污水管向北排入杨侨镇污水处理厂处理。规划区污水管道管径均为 DN400。规

划污水管一般布置在道路的西、北侧。

近期通往杨桥镇污水处理厂的污水管尚未连通时，各地块自行设置污水处理

设施进行处理。根据《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污

水处理达标后排入周边水体。

第三十一条 雨水工程规划

（1）规划区内雨水量采用惠州市暴雨强度公式和雨水量流量公式计算。

（2）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

一般地区采用 3年一遇，重点地区采用 5～10年一遇，地下通道和下沉式广

场等采用 20～30年一遇。

（3）雨水管网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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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管渠沿规划道路敷设，采用自流方式排放。规划内雨水经市政雨水管收

集后管按排水分区就近排入现状水体。雨水管径为 d600～1800。雨水管道一般

布置在道路的东、南侧。

第三十二条 电力工程规划

（1）电源

规划区用电由规划区外现状 110kV杨村变电站和规划 110kV石岗变电站提

供。

（2）用电负荷

规划区平均用电负荷为 7697.66千瓦。

（3）10kV系统规划

规划设置配电网开关站 1处，附设于 YCFEL01—09地块。

（4）10kV电力电缆沟规划

规划区沿道路敷设六至十六线电缆沟，一般建设在道路西侧、北侧人行道或

绿化带下。电缆沟宜采用隐蔽式，电缆沟断面应符合电力部门使用要求。

第三十三条 通信工程规划

（1）规划预测固话总数据用户量 1890线，移动用户量为 4050线，宽带用

户量 1380线，有线电视用户量 909线。

（2）通信设施规划

规划新增 5G通信基站 7处，附设于 YCFEL01—09地块，建筑面积不小于

35m²/每处。

（3）通信管道规划

规划区内沿道路敷设八至十六孔通信管群，宜布置在道路东侧、南侧，统一

规划建设综合通信管群。

第三十四条 燃气工程规划

（1）气源

规划区以天然气为主要气源，天然气气源来自杨村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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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气量预测

规划区天然气全年供气量为 29.493万 Nm³，高峰小时供气量为 178.93Nm³。

（3）管网布置

为提高管道供气的安全可靠性，燃气管网采用环状管网。规划区内规划燃气

管道管径为 DN110～DN315。燃气管道一般的布置在道路的东、南侧。

第三十五条 综合防灾规划

（1）抗震防灾规划

规划范围地震设防烈度按照Ⅵ度确定，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 0.10g进行确

定。规划以规划公园绿地、学校体育场作为主要的避震疏散场地；规划按照场所

服务半径小于 500米的配备标准，利用中小学用地、公园绿地设置紧急避护场所，

形成完善的避震疏散通道系统。

（2）人民防空规划

规划区按照二类防空城市的要求进行设防。

（3）防洪排涝规划

公庄河防洪标准采用 50年一遇。其余河道采用防洪标准采用 20年一遇。

规划区的内涝防治设计标准为 20年一遇，当规划区暴雨雨量达到 20年一遇

时，居民住宅和工商业建筑物底层不进水，道路中一条车道的积水不超过 15cm。

第三十六条 其它规定

（1）规划雨水、污水、电力、环卫、消防等市政设施，可在专项规划中进

行深化。

（2）建设单位应按照有关行政审批要求，履行水土保持审批手续。

第十一章 海绵城市建设指引

第三十七条 控制指标

（1）规划范围内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为 70％，海绵城市建设控制指标中，除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外，其余指标是引导性指标，实际设计时，在保证年径流总量

控制率达标的基础上，可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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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排入自然水体的雨水要经过岸线净化，严格控制地表径流产生的非溶

解性污染物进入排水系统，规划区年径流污染控制率不低于 60％。

第三十八条 建设指引

综合采取“渗、滞、蓄、净、用、排”等措施，结合城市防洪排涝设施建设、

地下空间建设、村庄规划建设等工作，全域系统化建设海绵城市。

充分发挥农田等生态空间对降雨的积存作用，植被、土壤等自然下垫面对雨

水地渗透作用，湿地、水体等对水质地自然净化作用，维护城市良好的生态功能。

统筹推进防涝设施建设、村庄规划建设、绿色社区创建、地下空间开发建设

等工作，补齐现有设施短板。构建“源头减排、管网排放、蓄排并举、超标应急”

的城市排水防涝工程体系，统筹规划建设和改造完善城市河道、水库、泵站等防

涝设施，改造和建设地下管网（管廊、管沟）、城市雨洪行洪通道、城市排涝沟

渠等，提升城市应对洪涝灾害的能力。

倡导采用下沉式绿地、透水铺装、植被缓冲带、生态护岸等低影响开发技术，

通过源头截污和过程阻断的方法降低水流速度、延长水流时间、减轻地表径流进

入水体的面源污染负荷；统筹推进好城市水环境改善、城市生态修复功能完善、

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生态、安全、可持续的城市水循环系统，整体提升水资

源保障水平和防灾减灾能力。

第十二章 附则

第三十九条 成果组成

本规划文本和图则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二者同时使用，不可分割。

第四十条 规划修改

规划如需调整或修改，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广东省

城乡规划条例》和《广东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

规
划
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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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条 解释权

本规划的解释权属博罗县自然资源局。

规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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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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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规划用地汇总表

序号
用地用海分类代码

用地名称 面积(公顷)
占总用地

比例(%)一级类 二级类 三级类

1 01+03 耕地+林地 2.1 4.87

2 05
湿地 1.15 2.67

0506 内陆滩涂 1.15 2.67

3 07
居住用地 2.15 4.99

0701 城镇住宅用地 2.15 4.99

4 08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

地
0.22 0.51

0801 机关团体用地 0.22 0.51

5 09
商业服务业用地 1.42 3.30

0901 商业用地 1.42 3.30

6 10

工矿用地 22.33 51.82

1001 工业用地 22.33 51.82

其中
100101 一类工业用地 1.18 2.74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21.15 49.08

7 12

交通运输用地 7.62 17.68

1207 城镇道路用地 6.8 15.78

1208 交通场站用地 0.82 1.90

8 14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4.51 10.47

1401 公园绿地 3.59 8.33

1402 防护绿地 0.92 2.14

9 17
陆地水域 1.59 3.69

1701 河流水面 1.59 3.69

合计 43.09 100.00规
划
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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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道路横断面控制表

道路

断面

红线

宽度

（米）

断面宽度（米）（单侧）

人行道
非机动

车道
绿化带

机动

车道

机非混行车

道

A-A 38 3.0 2.5 2.5 11.0 —

B1-B1 28 3.0 — — — 11.0

B2-B2 24 4.5 — 7.5 —

C-C 12 2.0 — — — 4.0

附表 3 公共服务设施一览表

设施

类别
项目名称

数

量

一般规模（㎡/处）

所在地块 备注
用地面积 建筑面积

行政管

理与社

区服务

设施

社区警务室 1 - ≥20 YCFEL01-09 规划

体育设

施

社区体育

活动场地
1 200-1500 100-500 YCFEL01-10 规划

附表 4 市政公用设施一览表

设施类别 项目名称 数量
一般规模（㎡/处）

所在地块 备注
用地面积 建筑面积

供电设施 配电网开关站 1 - ≥60 YCFEL01-09 规划

通信设施
5G通信基站及

配套设施
7 - ≥35 YCFEL01-09 规划

环卫设施

环卫工人

作息站
1 - ≥60 YCFEL01-10 规划

公共厕所 1 - ≥60 YCFEL01-10 规划规
划
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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